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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痕迹检验学科的缺失
李光禄

内蒙古丰盈律师事务所

摘　要：工具，是人类在生活中开始使用木材、石头等天然的物质作为人类生活的简单工具，随着人类生活需

求，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发展到从矿石中提炼铁、铜等金属，将其制作成工具，人类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在使用

工具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会在工具所作用的对象上留下一定形状的痕迹，这就是工具痕迹。人类从事的生产不断分

工，财富的分配出现差异，一些人对物质的需求，在某些程度上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达到奢望的目的，就会

利用一些“工具”帮助实现目标。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稳定，便将一些违背统治阶级利用和危

害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认定为是“犯罪”，并予以惩罚。那么，利用工具实施犯罪的行为，就会在作案现场留

下工具痕迹。为了揭露犯罪、认定犯罪、打击犯罪，就要对案件现场中工具痕迹进行发现、固定、提取、检验、认

定，这就出现了工具痕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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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不断的自发应用，工具痕迹检验被一些人

掌握、运用，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改进、提高，人

们将积累的大量痕迹检验经验，写成经验总结，使人们

感知的痕迹使用经验，逐渐进入工具痕迹检验科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工具痕迹

检验得到了司法、考古等部门的关注，随着研究团队的

不断扩展，痕迹检验开启了全面发展和建设的春天。学

术领域初始是学习、吸收、使用前苏联的理论及研究方

法，经过我国工具痕迹检验专家的70多年的努力，工具

痕迹检验，取得了自己的比较完善的发展。

如今的工具痕迹检验学科，是对通过外力将造痕体

（工具）作用到承痕体（承受物体）上，通过物体的痕

迹反映，反过来系统地推断作用力的大小、工具种类、

形状、型号、新旧、故意或随意，从而对工具做出同一

认定。

总而言之，中国的工具痕迹检验已经得到了很大发

展，形成了一门有自己特色的学科越来越完善的体系。

但对于痕迹是在承痕体处于什么状态下，被造痕体作用

留下的工具痕迹，确存在着缺失。

形成痕迹必须有三个要素，即两个客体和作用力。

主动作用的客体称为造痕体（又名造型客体或加载客

体），是在客体上通过力的作用形成自己反映形象的物

体，是痕迹反映的主体。造痕体形成痕迹主要有以下几

种方式：（1）造痕体硬度大于承痕体，靠引起对方的

塑性形变而留痕，如打击、撬压痕迹；（2）造痕体自

身的分泌物或其他附着物遗留在承痕体上而形成痕迹，

如汗液手印；（3）造痕体与承痕体接触时粘走承痕体

表面物质而留下接触面的形态，如减层手印；被动作用

的客体称为承痕体（又名承受客体或承载客体），指在

与造痕体相互作用后出现反映造痕体形态特征痕迹的客

体，即痕迹的载体。具有以下几个特性：（1）承载了

历史记忆。承痕体是由使用者留下的痕迹构成的，记录

了使用者的时代、生活、工作和行为等信息，因此可以

被视为历史的承载者。（2）个性化。因为使用者在不

同的承痕体中留下的痕迹不同，所以每个承痕体对于痕

迹的反映都会变得独特且具有个性化特点。（3）可追

溯。在承痕体中留下指纹、视觉、声音等痕迹都可以被

用于追溯，这对于犯罪调查、安全防范等领域具有重要

意义。（4）隐私性。尽管承痕体具有重要的价值，但

其中保存的信息也可能被滥用，因此在数据获取和使用

上，需要严格的保护和监管措施。造痕体和承痕体之间

必须要有力的作用，即作用力，是使造痕体和承痕体相

互作用而形成痕迹的外力，力是将二者连在一起发生作

用的纽带。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此自然段的内容引自

网络“痕迹概述讲义”，略有删改）

承痕体个性化的特点，使同一造痕体在不同的承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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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承痕体不同状态中留下的痕迹不同，所以每个承痕

体或同一承载体的不同状态，对痕迹的反映都会显现出

独特的个性化特点。同一承载体的不同状态，对痕迹的

反映的独特性化的这一特点，就是这篇文章所要研究的

内容。下面我们通过对湿黏土块与烧后的砖块，半凝固

石膏块与完全凝固石膏块，木头与木化石，在前后不同

状态下，对痕迹反映的独特特点作以研究。在同一承痕

体的两种不同性质状况下，对同一造痕体“凿子”的痕

迹反映，来分析同一承痕体的两种不同性质状况对同一

造痕体“凿子”

痕迹的特点。

湿黏土块、半凝固石膏块、木头，在被同一造痕体

“凿子”凿后，由于这些承痕体，质地柔软，可塑性

好，它们的痕迹均反映出，凿痕的底部均平整，没有跳

痕；两侧边缘痕迹基本与凿子的宽度相等，没有明显的

向外的崩痕；需要作用力小，凿痕长而均匀。

（从左至右为：湿黏土块、木头、半凝固石膏块）

而砖块、完全凝固石膏块、木化石在被同一造痕体“凿

子”凿后，它们的痕迹均反映出，凿痕的底部均不平

整，跳痕明显；两侧边缘痕迹只有最底部基本与凿子的

宽度相等，而两侧边缘痕迹的上部，均有明显的向外崩

痕；需要作用力大，凿痕短且中间深，起缘与末端浅。

木化石则很难留下槽痕。

（从左至右为：完全凝固石膏块、砖块、木化石）

根据这个实验，我们如何认定一个承痕体的痕迹是在什

么状态下形成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研究、分

析、认定。这是一个硅化木小石船，它是由一段圆木，

同，所以每个承痕体或同一承载体的不同状态，对痕迹的反映都会显现出独特的个性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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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凿子的宽度相等，没有明显的向外的崩痕；需要作用力小，凿痕长而均匀。

（从左至右为：湿粘土块、木头、半凝固石膏块）而砖块、完全凝固石膏块、木化石在被同

一造痕体“凿子”凿后，它们的痕迹均反映出，凿痕的底部均不平整，跳痕明显；两侧边缘

痕迹只有最底部基本与凿子的宽度相等，而两侧边缘痕迹的上部，均有明显的向外崩痕；需

要作用力大，凿痕短且中间深，起缘与末端浅。木化石则很难留下槽痕。

（从左至右为：完全凝固石膏块、砖块、木化石）根据这个实验，我们如何认定一个承痕体

的痕迹是在什么状态下形成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研究、分析、认定。这是一个硅

化木小石船，它是由一段圆木，从中间顺木丝竖劈两半，其中一半通过砍凿形成现在船型。

它两头尖，中间宽，成半压扁的枣胡型，上大底小，从上面向下掏有曹，曹中上留有一个格

柱，柱下面掏通；船面两头稍稍上翘，中间略低；槽内有明显的雕琢痕迹，有点状的凿痕，

也有面状的凿痕，面状的有窄有宽；最宽的一道凿痕，自船头至船底，痕迹底部，平整柔软，

两 侧 无 崩 痕 。 它 的 长 50cm,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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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间顺木丝竖劈两半，其中一半通过砍凿形成现在船

型。它两头尖，中间宽，成半压扁的枣胡型，上大底

小，从上面向下掏有曹，曹中上留有一个格柱，柱下面

掏通；船面两头稍稍上翘，中间略低；槽内有明显的雕

琢痕迹，有点状的凿痕，也有面状的凿痕，面状的有窄

有宽；最宽的一道凿痕，自船头至船底，痕迹底部，平

整柔软，两侧无崩痕。它的长50cm，宽20cm，

厚10cm，底长38cm，底宽13cm，

槽深6cm，

最宽的凿痕5cm。

这些痕迹，依据我们上面实验对比，应该在承痕体

质地比较松软状况下的凿成的。只有质的地松软，痕迹

承载好的材质，才能留下这样现的痕迹。若在现在硅化

木的状态下，由于硅化木质地坚脆，凿后痕迹会出现崩

痕，是行不成如此平凿凿下痕迹的。而此石船的雕凿呈

载痕迹好，没有崩痕，边缘痕迹规整，故，此船应该是

在承痕体在木质的状况下凿成的。之后，由于地理条件

的突然变化，使之形成了现住的硅化木。

再根据此石船外部及石船舱内部，均有很多自然不

规则的裂隙，裂隙的皮壳与船体的皮壳相同，并且裂隙

不规则，这些充分证明裂隙是与船体一同在木质变为石

质的过程中形成的。若在硅化木的状况下，人工加工出

来的，裂隙的皮壳与船体的皮壳不会相同，并且加工槽

下不会出现自然的裂痕。故，可以认定：船是在木质状

况下雕刻后，由于地质环境的突然变化，而形成了现住

的硅化木石船。

再是，它皮壳黑黝自然，表面土锈通体一致，是生

坑的反映；它，硅化明显，成半玉化壮，木丝纹路清

晰，有明显的木质感，船底应该是树心部位，在石化过

程中，由于木质松软出现不规则的裂痕。这是目前任何

伪造者都不可能做到的。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的工具痕迹检验，已经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但对于痕迹是在承痕体处

于什么状态下留下的工具痕迹的检验，还存在着缺失。

希望，通过以上的阐述，能够唤醒世人，注重承痕体不

同状态下工具痕迹检验的认知，使人类的工具痕迹检验

学科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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